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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4 年 11 月道路交通安全會報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4 年 11 月 27 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 分 

貳、 地點：本府 2樓簡報室 
參、 主席：楊文科縣長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伍、 各鄉鎮市死亡人數統計分析： 

一、 114 年度 A30 死亡人數統計： 

(一) 114 年度 A30 目標值為 62 人，累計 114 年 1-8 月實際值已

達 50 人，請各單位注意。 

(二) 114 年 1-8 月 A30 死亡人數與 113 年同期比較，湖口鄉增

加 7人最多，請各單位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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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113 年 

1-8 月 
17 6 3 2 5 5 1 3 1 2 0 1 0 46 

114 年 

1-8 月 
9 6 4 7 12 3 1 0 2 3 1 1 1 50 

增減 -8 0 +1 +5 +7 -2 0 -3 +1 +1 +1 0 +1 +4 

二、 114 年 10 月 A1 事故列表： 
編號 行政區 發生地點 主要肇事原因說明 人數 

1 新豐鄉 
新興路與泰安街
口 

自小客車未注意右側
狀況 

1 

2 竹北市 
縣政九路/光明六
路口 

普重機車違反號誌管
制(闖紅燈) 

1 

3 竹北市 
麻園三街/長園三
街 

自小客車駕駛梁男左
方車未讓右方普重機
車先行 

1 

4 湖口鄉 德和路 142 號前 不明原因自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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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上次主席指(裁)示事項辦理情形：復彙表(詳會議資料)。 

一、 案號 1：請教育與宣導相關之工作小組，針對自撞(摔)事故防
制，說明加強宣導之重點內容，包含何時？何地？進行何種行

為(身心疲勞或超速)易導致事故發生，以及製作宣導講義，補

充防禦駕駛，如何防止追撞。並請道安辦公室準備態樣，提供
宣導小組發布新聞稿。 

決議：請各小組及道安辦公室持續辦理，解除列管。 

二、 案號 2：請竹北市公所依據上次主席指(裁)示事項及 114 年 11

月 17 日召開之道安會報小組協調會決議，將本縣下列兩處路

口：縣政二路/光明五街及環北路一段/環北路一段 286 巷，納

入短期改善規劃。 

(一) 竹北市公所說明： 

1. 縣政二路/光明五街：已收到縣府提供之改善方案建議，

惟因涉及交通重大變革，現正研議中。 

2. 環北路一段/環北路一段 286 巷：預計邀請專家學者共同

檢視，後續將再辦理地方說明會。 

(二) 決議：請竹北市公所加速辦理相關改善作業，請自行列管。 

三、 案號 3：請監理小組協助研擬大貨車卸貨前、中、後的標準作

業程序（SOP），明確規範操作流程及注意事項，避免道路空間

有限時發生起步意外，確保行車與車輛周遭人員安全。 

決議：請監理小組持續加強宣導，解除列管。 

四、 案號 4：針對「 提升非號誌化路口安全 」 工項，請工程小

組納入各公所辦理號誌相關之工程改善資料，並請各公所將相

關資料提供予交通旅遊處交通設施科一併納入彙整。 

決議：各公所辦理之提升非號誌化路口安全相關工程改善，為

公所在道安業務方面努力與執行成效之重要指標之一；請各公

所務必於期限內回復工程小組，本案回歸工作小組例行工項，

並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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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案號 5：請道安辦公室研擬 115 年度道路交通安全執行計畫， 

提出各工作小組具體執行計畫。 

決議：請道安辦公室與各小組研議，並於 12 月提出 115 年度

道路交通安全執行計畫。 

六、 案號 6：請道安辦公室規劃本縣道安儀表板，呈現各鄉鎮市道

安數據，結合道安投入經費，投放於本府交旅處官網上，可讓

縣民即時了解各公所執行道安之努力與成果，如有必要再請公

所與會專案報告道安改善成果 。 

決議：本縣道安儀表板將呈現各鄉鎮市每千人傷亡人數及整體

事故、機車、高齡者、行人、自撞(摔)等事故傷亡人數增減情

形，已於 114 年 11 月 27 日公布於交旅處官網，可讓民眾查閱

並了解各公所在道安業務上的努力。目前所有資料皆採中央提

供之數據，請各公所檢視轄區道安改善相關經費，如需調整請

盡速與秘書組聯繫，解除列管。 

柒、 提案討論 

一、 新竹縣道路交通安全會報設置要點修正說明 
(一) 說明：秘書組報告。 

(二) 決議：「新竹縣道路交通安全會報設置要點」已於 114 年

10月 27日生效並同意備查 (詳參府交規字第1145315219

號函)，且已公布於本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請各工作小

組依據修正後之各小組業務職掌內容分工執行。 

二、 「59 處自撞(摔)事故熱點交通工程」各路權單位自我檢核 

完成度追蹤 
(一) 說明：秘書組報告。 

(二) 決議：請各路權單位(新竹工務段、科學園區管理局、工

務處、湖口鄉公所、芎林鄉公所、寶山鄉公所、新豐鄉公

所、竹東鎮公所、關西鎮公所)，依秘書組後續發文內容，

針對檢核表單中填答有誤或缺漏等部分協助補充修正，並

於 12 月道安會報提出改善工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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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各小組工作報告：(略)    

一、 與會單位意見： 

(一) 張新立顧問：建議加強宣導「轉彎車應讓直行車」，於無號

誌路口「左車應讓直行車及對向右車」、同向車輛「左車應

讓右車」等正確交通安全觀念。 

玖、 臨時動議： 

一、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屬竹北高級中等學校校門口行人穿越道

議題： 

(一)與會單位意見： 

1.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屬竹北高級中等學校： 

建議保留行穿線並增設三色號誌。 

2. 吳宗修顧問： 

為避免誤解交通部「行人優先」政策，建議校方加強宣導，

提醒學生過馬路時應步行通行、禁止奔跑、左右察看車

輛，確保安全後再通行。 

3. 張新立顧問： 

(1) 建議校方提醒學生落實「交通安全五大守則」，「我看

得見您，您看得見我」，不讓自己成為交通視線死角。 

(2) 建議校方鼓勵學生「走一段路更安全」，不以方便換安

全，應於鄰近之號誌路口過馬路。 

(3) 建議評估道路兩側增設標線之可行性，以提供腳踏車

使用者明確且可行的安全動線，避免學生因校門前之

道路空間有限、路邊電桿及臨停車輛等因素，致使學

生被迫騎入快車道而增加事故風險。  

(4) 校門前設有兩處行穿線且距離過大，建議研議取消其

中一處行穿線(面對學校左邊之行穿線)之可行性。 

4. 劉馨隆顧問： 

校門口路口過大且正對中央路 30 巷，兩處行穿線距離過

遠，增加事故風險，建議取消一處，並於保留之行穿線旁

增繪設腳踏車專用道及設置觸控式號誌。 

5. 吳旭智議員： 

請校方持續加強教育宣導，並建議成立專案小組，從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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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之角度進行通盤檢討與規劃，待改善措施完成後，該

區將可成為示範區。 

(二)決議： 

1. 針對遲到學生無導護老師引導入校而增加過馬路風險的

情況，請學校研議替代方案，確保遲到學生能安全入校。 

2. 請道安辦公室協助提出改善方案提交給竹北市公所參

採；並請竹北市公所與學校以學生安全為首要考量，協商

討論改善方案。 

壹拾、 會議結論： 

一、 A1 類交通工程改善案件列管表： 

(一) 同意解除列管案件編號：2、4、5、7、8、10。 

(二) 其餘列管案件請注意改善期程並盡早完成。 

二、 請寶山鄉、北埔鄉、芎林鄉、關西鎮、橫山鄉、新豐鄉、新埔

鎮、湖口鄉、竹東鎮、竹北市等公所，依據各鄉鎮市易肇事路

口清單(詳參附件：各鄉鎮易肇事路口分布)盤點轄內易肇事路

口照明設施，尚未更換白光者，優先列入改善並於 12 月 10

日前回復盤點結果，並於 12 月之道安會報上說明辦理情形。 

三、 請各管線及路權單位巡檢時檢視各類桿件等路側障礙物之警

示與辨識性是否足夠，並定期補強或更新障礙物體線，以提升

夜間行車與行走安全。 

四、 請各單位及小組就顧問建議事項納入研議並依會議決議辦理。 

壹拾壹、 散會。 


